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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英文版1948年《埃及民法典》翻译的中文版，是厦门大学法学院徐国栋教授主编的“外国
民法典译丛”之一。
徐教授撰写绪言，对埃及民法典的产生背景、发展、特点以及该民法典的影响等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
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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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民法典译丛总序《埃及民法典》绪言埃及民法典(颁布民法的1948年第131号法律)序编  一般规定  第一
章  法律及其适用    一、法律与权利    二、法律的适用    时间上的法律冲突    空间上的法律冲突  第二章 
人  第三章  物与财产的分类第一编  债或对人权  第一分编  债的一般规定    第一题  债的发生根据    第一
章  合同    第二章  单方允诺    第三章  不法行为    第四章  无因得利    第五章  法律的规定  第二题  债的履
行    第一章  实际履行    第二章  等效履行    第三章  债权的实现与担保方式  第三题  债的样态    第一章  
条件和期限    第二章  多数客体之债    第三章  多数当事人之债  第四题  债的移转    第一章  债权让与    第
二章  债务移转  第五题  债的消灭    第一章  履行    第二章  相当于履行的债之消灭    第三章  非经履行的
债之消灭  第六题  债的证明第二分编  有名合同  第一题  移转所有权的合同    第一章  买卖    第二章  互
易    第三章  赠与    第四章  合伙    第五章  消费借贷和永久年金    第六章  和解  第二题  有类物之使用的
合同    第一章  租赁    第二章  使用借贷  第三题  完成工作的合同    第一章  承揽合同和公共服务特许合
同    第二章  雇佣合同    第三章  委任    第四章  寄托    第五章  讼争物寄托  第四题  射幸合同    第一章  赌
博和打赌    第二章  终身年金    第三章  保险单  第五题  保证    第一章  保证的要件    第二章  保证的效力
第二编  物权  第三分编  主物权  第一题  所有权    第一章  所有权的一般规定    第二章  所有权的取得  第
二题  所有权的派生权利    第一章  用益权、使用权与居住权    第二章  永佃权    第三章  地役权第四分编 
从物权或担保物权  第一题  法定抵押    第一章  抵押的设定    第二章  抵押的效力    第三章  抵押的消灭  
第二题  不动产的裁定抵押权    第一章  裁定抵押权的设立    第二章  裁定抵押权的效力、缩减与消灭  第
三题  质押    第一章  质押的要件    第二章  质押的效力    第三章  质押的消灭    第四章  某些类型的质押  
第四题  优先权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二章  优先权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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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债或对人权第四章 无因得利第179条任何人即使他无辨别能力，无法律上的原因获得利益而使
他人受有损失的，应在他获得的利益范围内补偿受损方由此所受的损失。
即使此等得利嗣后消灭，亦同。
第180条无因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为3年，自受损方知道其返还请求权之日起算；但在任何情形
下，自该权利产生之日起经过l5年，此等权利的诉讼时效归于消灭。
一、非债清偿第181条受领非债清偿的人应返还他取得的此等清偿。
但受领人无须返还清偿人明知无清偿义务的清偿，但清偿人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或是受胁迫为清偿的除
外。
第182条清偿人清偿其原因未获实现的或其原因在实现后即不复存在的债的，可请求返还此等非债清偿
。
第183条清偿人不知道债之清偿期尚未届满而予清偿的，同样可请求返还此等非债清偿。
但债权人仅在债务人所受损失的范围内返还他因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所获得的利益。
如此等尚未届清偿期的债务为一定数额的金钱，债权人应返还该笔金钱在清偿期尚未届满的期间内按
法定或约定利率计算的利息。
第184条在债务人之外的第三人履行债务的情形下，如债权人因该履行诚信地放弃债权证书或他获得的
担保，或他起诉真正的债务人的权利因未行使而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债权人无须返还此等提前清偿。
在此等情形下，真正的债务人应赔偿履行债务的第三人所受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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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埃及民法典》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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